
 

校发〔2012〕121 号 

 

关于印发《中央财经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各院、部、处（室、馆、所、中心）、直属单位： 

为了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鼓励学生德、

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 表彰和奖励在思想品德、学

业成绩、科技创造、锻炼身体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表现突

出的学生， 结合我校实际，经研究，学校制定了《中央财

经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试行）》，从 

2010 级本科学生起开始执行新办法， 2009 级本科学生仍

按原办法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中央财经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

（试行）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主题词 ： 本科生 奖学金 办法 通知 

 

  学校办公室             2012 年 6 月 25 日印发(共印 48 份) 



附件： 

中央财经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 

奖学金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鼓励学生德、

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 表彰和奖励在思想品德、学

业成绩、科技创造、锻炼身体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表现突

出的学生，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校人才培养目标，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学生奖励应坚持鼓励先进、奖优促学的原则，评

奖工作应坚持公平、公正、公开。 

第三条 校级奖学金项目的设立由学校决定，具体管理由学

生处负责。院级奖学金项目可由各学院（含研究院、中

心）自行设立并管理，但应在设奖决定书或设奖合作协议

书签署后 30 天内将决定书、协议书以及相关文件复印件

报学生处备案。校长可根据学生表现直接提名、奖励在某

一方面有突出成绩的学生个人或学生集体。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我校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本

科学生的奖学金管理。 



第五条 奖学金评审采用学年、学期制，即二、三、四学年

开学时对上一学年进行评审。第四学年下学期只对第七学

期进行评审。 

第二章 奖项设置、比例和奖励方式 

第六条 学校设立的奖学金分为全面发展奖学金和单项奖学

金，其中单项奖学金包括德育优秀奖学金、学业优秀奖学

金、学术科研与创新优秀奖学金、组织管理优秀奖学金、

社会实践优秀奖学金、美育素养优秀奖学金。 

第七条 全面发展奖学金的评审以班为单位，比例为班级学

生人数的 18% ，其中一等奖 4% 、二等奖 6% 、三等奖 

8% ，奖金金额为一等奖 1200 元 / 人、二等奖 1000 元 

/ 人、三等奖 800 元 / 人。 

单项奖学金以学院为单位评审，总比例为学院学生总数的 

32% ，其中 10% 由学校授予荣誉称号并颁发奖金每人 500 

元，另 22% 只授予荣誉称号，不设奖金。各学院可以根据

评审学年、学期各单项奖的申报情况自行划分各奖项比例

及物质奖励比例，原则上各项比例不能差距太大，并且比

例不能为零。 

第四学年下学期对第七学期进行的奖学金评审的奖金额度

减半，但相关比例不变。 



第八条 每个学生每学年或每学期可以同时申报全面发展奖

学金和单项奖学金，但单项奖学金只能申报一种。全面发

展奖学金和单项奖学金同时获奖者，给予双重荣誉称号。 

第九条 学校将为全面发展奖学金和单项奖学金获得者颁发

奖励证书，并将获奖情况记入学生本人档案。 

第三章 工作机构和程序 

第十条 学校成立奖学金管理工作委员会 （以下简称“委

员会”），专门 负责学生奖学金的指标制定、工作调研和

奖项设定及调整工作。 委员会由主管学生工作的学校领导

任主任，成员由学生工作部（学生处）、教务处、团委等

职能部门负责人以及各学院主管学生工作的领导组成。委

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奖学金的日常评审工作。办公室设

在学生工作部（学生处）。 

各学院成立奖学金 评审 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学院学生奖

学金 评审办法的制定和具体的评审 工作。 

第十一条 每学年、学期学生素质评价工作结束后开始进行

奖学金 评审 工作。 评审 采取学生本人申请，各学院组

织 评审 的方式。 

第四章 评审细则 

第十二条 申请条件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正确理解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

策，关心国家大事，积极要求进步，有是非观念和正确的

价值观念； 

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尊敬师长，为人

正派、诚实、守信，有责任心，有礼貌，道德品质优良，

遵守大学生守则和学校有关规章制度，评审学年、学期无

违纪记录； 

三、勤奋学习，乐于钻研，恪守学术道德和规范，学习成

绩优良，评审学年、学期课程（含必修课和限制性选修

课）无不及格现象； 

四、积极承担社会工作，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文娱活动； 

五、评审学年、学期基本素质评价合格（成绩不低于 60

分）。 

第十三条 评审标准 

全面发展奖学金的评审依据： 基本素质评价成绩 + 学术

科研与创新单项成绩 + 组织管理能力单项成绩 + 社会实

践单项成绩 + 美育素养单项成绩； 

德育优秀奖学金的评审依据：学生德育得分； 

学业优秀奖学金的评审依据：学生智育得分； 

学术科研与创新优秀奖学金的评审依据：学生学术科研与

创新单项成绩； 



组织管理优秀奖学金的评审依据：学生组织管理能力单项

成绩； 

社会实践优秀奖学金的评审依据：学生社会实践单项成

绩； 

美育素养优秀奖学金的评审依据：学生美育素养单项成

绩。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部（学生处）负责解释。 各

学院可在本办法的基础上制定本单位学生奖学金评审的具

体实施办法。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0 级本科学生开始施行 。 

 


